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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選舉委員會第 67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    間：109年3月17日(星期二)下午2時0分 

地    點：本會第二會議室 

出席委員：李主任委員憲明、徐委員逢麒、賴委員彌鼎(請假)、徐委

員松川(請假)、江委員永忠、彭委員玉英、邱委員素月、

卓委員慶東、黃委員教文、林委員晋祿、李委員盛春 

列席人員：楊召集人碧城、林總幹事香美、張副總幹事慶彬、林組長家

綺、張組長念華、鍾主任雅靜(請假)、唐主任玉鳳(請假)、

劉主任雅玲(請假)等略…… 

主    席：李主任委員憲明                        紀錄：游騰穎 

壹、主席致詞：略 

貳、監察小組楊召集人報告：略 

參、總幹事報告：略 

肆、報告事項： 

一、宣讀第66次委員會議紀錄。 

決定：洽悉。 

二、各組室工作報告。 

決定：洽悉。 

第一組工作報告 

一、 為因應中國大陸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嚴峻，中央選舉委員會前

於 109 年 2 月 4 日及 2 月 10 日函請各直轄市、縣（市）選委會

近期辦理公職人員補選時，應實施各項防疫措施，本案本會於 109

年 2月 25日函請桃園市政府衛生局及本市各區公所配合辦理。 

二、 為防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擴大，本會配合辦理防疫措施，本

市大溪區康安里第 2屆里長缺額補選投開票所設置地點，經邀集

大溪區公所、衛生所等相關單位會勘後，決議擬設於大溪區仁安

宮廣場（搭建臨時投票所方式）共 1所，屆時將於投票所入口處

前搭設簡易防疫站，並將相關防疫措施請大溪區選務作業中心廣

為宣導。 

三、 有關第 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0屆立法委員選舉經費核銷作業，

各區選務作業中心已陸續將原始支出憑證等資料送交本會，刻正

由本組及主計室審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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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洽悉。 

第四組工作報告 

一、 有關中選會第五四○次會議紀錄，討論事項第七案 109 年第 15

任總統副總統暨第 10 屆立法委員選舉，受理民眾檢舉違規案件

之處理方式，本會迄今受理列管計 16 件，扣除重複或已結案 4

件，目前共計尚有 12案列管中，將謹依其決議方式辦理。 

二、 107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本市楊梅區林梁女士在投票日全面性發

放競選文宣等物疑似從事競選活動，是否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法（以下簡稱選罷法）第 56 條第 2 項規定案，依罪疑惟輕及嚴

格證據原則，本案應不予處罰，中選會尚未對本案表示意見。 

三、 107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投票日，周○○女士違反公職人員選舉

罷免法規定裁罰新臺幣 50萬元案，本會已於 109年 2月 21日再

次函知周女士，請於 109 年 3 月 19 日前至本會繳納，逾限將依

行政執行法第 11條之規定予以移送強制執行，本會於 3月 16日

接獲周女士申請書，因金額較大希望以分 18 期(每月一期付款 2

萬 7,500 元，最後一期則為 3 萬 2,500 元)付款方式辦理，現正

簽核後再通知周女士據以執行。 

四、 109 年第 15 任總統副總統暨第 10 屆立法委員選舉，徐○○小姐

及張○○女士涉嫌於投票日從事競助選活動，違反總統副總統選

舉罷免法第 50條第 2款之規定，本會已於 109年 2月 18日函送

陳述意見書予徐小姐及張女士，本案擬俟該 2位被檢舉人回復陳

述意見書；其餘 10 案本會已於 109 年 3 月 9 日以電子郵件，提

醒檢舉人於一周內提供被檢舉人之年籍資料，全部 12 案之處理

情形，規劃於 5月初提報監察小組委員會議討論作出適當裁處建

議後，再提請委員會議審定。 

主席裁示：洽悉。 

伍、討論事項 

第一案：有關本市大溪區康安里第2屆里長缺額補選投票日期、選舉期

間及選務工作進行程序表（草案）一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第一組 



 3 

說  明： 

一、 本市大溪區康安里里長廖○○因當選無效案件，經臺灣高等

法院於 109年 2月 4 日判決確定，大溪區公所自當日解除其

里長職務，並於 109年 2月 18日以桃市溪民字第 1090003868

號函陳報桃園市政府及函知本會，桃園市政府嗣於 109 年 3

月 6日以府民區字第 1090039705號函同意備查在案。 

二、 按地方制度法第 82條第 3項規定略以，村（里）長辭職、去

職或死亡者，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 3 個月內完成補選。但所

遺任期不足 2 年者，不再補選，由代理人代理至該屆任期屆

滿為止。本案因所遺任期為 2 年以上，依上開規定應辦理補

選。 

三、 本次缺額補選之投票日期擬訂為 109年 4月 25日（星期六）、

投票時間自上午 8 時起至下午 4 時止，選舉期間自 109 年 3

月 16日起至 109年 4月 30日止。 

四、 謹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及相關規定，擬訂本次缺額補選之

工作進行程序表（草案），重要選務工作期程如下： 

(一)109年 3月 19日：發布選舉公告 

(二)109年 3月 20日：公告候選人登記日期及必備事項 

(三)109年 3月 24日前：公告投票所設置地點 

(四)109年 3月 24日至 3月 26日：受理候選人登記之申請 

(五)109年 4月 5日：選舉人名冊編造完成 

(六)109年 4月 13日前：審定候選人名單，並通知抽籤 

(七)109年 4月 15日：候選人抽籤決定號次 

(八)109年 4月 19日：公告候選人名單 

(九)109年 4月 21日：公告選舉人人數 

(十)109年 4月 25日：投票、開票 

(十一)109年 5月 1日前：審定當選人名單 

(十二)109年 5月 1日：公告當選人名單 

(十三)109年 5月 7日前：發給當選證書 

(十四)109年 5月 31日前：發還保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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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109年 5月 31日前：通知候選人領取補貼之競選費用 

五、 檢附大溪區公所 109年 2月 18日來函、桃園市政府 109年 3

月 6日來函及本次缺額補選工作進行程序表（草案）各 1份。 

六、 提請審議。 

辦  法：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於3月19日發布選舉公告，並請本會各

組室配合辦理，及函送桃園市政府、大溪區選務作業中心及

戶政事務所等相關機關。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有關本市大溪區康安里第2屆里長缺額補選應選名額及候選人

競選經費最高金額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第一組 

說  明： 

一、 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以下簡稱公職選罷法）第 38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41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22條第 4 款規定，里長

選舉公告，由直轄市選舉委員會為之，公告中須載明各選舉

區之應選名額、競選經費最高金額等事項。依前開規定，本

次里長缺額補選之選舉公告，應由本會為之。 

二、 本次里長缺額補選之應選名額為 1名。 

三、 關於候選人競選經費最高金額，查依公職選罷法第 41條第 2

項第 2 款及同條第 3 項規定，里長選舉為以該選舉區人口總

數 70%，乘以基本金額新臺幣 20元所得數額，加上一固定金

額（里長為新臺幣 20萬元）之和；其計算結果有未滿新臺幣

1 千元之尾數時，其尾數依同法條第 4 項規定，以新臺幣 1

千元計算之。至前揭所稱「人口總數」，依同法第 41 條第 5

項規定，係指投票之月前第 6 個月之末日（即 108 年 10 月

31日）該選舉區戶籍統計之人口總數。 

四、 本市大溪區康安里里長缺額補選，候選人競選經費最高金額

依前開相關規定計算結果為新臺幣 22萬 2,000元（按：該里

為 1,522人）。 

五、 提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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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法：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於發布本次里長缺額補選之選舉公告

中載明。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有關本市大溪區康安里第2屆里長缺額補選候選人應繳納保證

金數額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第一組 

說  明： 

一、 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以下簡稱公職選罷法）第 32條第 1

項規定，登記為候選人時，應繳納保證金；其數額由選舉委

員會先期公告。同法施行細則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本法第

32條所定候選人保證金數額之預計及先期公告，由主管選舉

委員會為之。復依同法第 7 條規定，里長選舉，由直轄市選

舉委員會辦理之。 

二、 本市大溪區康安里里長缺額補選候選人應繳納之保證金數

額，依上開規定，應由本會決定及公告。 

三、 有關本次里長缺額補選候選人繳納保證金之數額，擬參照

107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之候選人保證金數額標準，訂為新

臺幣 5 萬元整。惟為符相關法律規定，仍須提請本會委員會

議審議。 

四、 提請審議。 

辦  法：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於發布本次里長缺額補選候選人登記

公告中載明。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擬訂「桃園市大溪區康安里第二屆里長缺額補選候選人申請

登記及姓名號次抽籤作業注意事項」草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第一組 

說  明： 

一、 桃園市大溪區康安里里長缺額補選將於 109年 4月 25日舉行

投票，依工作進行程序表規定，其候選人申請登記日期自 109

年 3月 24 日起至 3月 26 日止，共計 3 日；至候選人每日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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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時間，則自上午 8 時起至 12 時止、下午 1 時 30 分起至 5

時 30分止。 

二、 為使候選人於申請登記時均能瞭解其所應具備之資格、表件

與相關程序，俾順利完成本次選舉候選人登記作業，爰依據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等相關法令規定，擬訂「桃園市大溪區

康安里第二屆里長缺額補選候選人申請登記及姓名號次抽籤

作業注意事項（草案）」。 

三、 檢附前揭注意事項（草案）。 

四、 提請審議。 

第四組補充說明：有關本次里長缺額補選，在大溪區公所受理候選人

登記截止及辦理候選人姓名號次抽籤時，將協調本

會監察小組委員依時到場執行監察職務。 

辦  法：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函送本市大溪區選務作業中心及本會

各組室。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桃園市大溪區康安里第2屆里長缺額補選投開票所設置地點，

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第一組 

說  明： 

一、 本市大溪區康安里里長缺額補選將於 109年 4月 25日投票，

依據本會所定選務工作進行程序表規定，投開票所設置地點

應於 109年 3月 24日前公告。 

二、 為防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擴大，配合辦理防疫措施，本

次里長缺額補選投開票所擬設置於大溪區仁安宮廣場共 1

所，以搭建臨時投票所因應，並於投票所入口處前另行搭設

簡易檢疫站。 

三、 設置地點經本會實地會勘後，皆符合「投票所選擇具備無障

礙設施場地注意事項」規定。 

辦  法：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於3月24日前發布投開票所設置地點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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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照案通過。 

第六案：擬訂「桃園市大溪區康安里第2屆里長缺額補選投開票所工作

人員講習計畫」（草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第一組 

說  明： 

一、 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60條規定訂定之。 

二、 本次缺額補選定於 109年 4月 25日舉行投票，為期各選務工

作人員均能嫻熟選舉法令及投開票所作業實務，藉以提高工

作效能，以公正、公平、公開原則辦好選舉工作，順利圓滿

達成任務，爰擬具本講習計畫，提請審議。 

三、 講習計畫重點如下： 

(一) 主辦單位：本市大溪區選務作業中心。 

(二) 講習對象、時間及地點： 

1、 對象：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含主任管理員、主任監察員、

管理員、監察員、警衛人員及預備員）。 

2、 時間及地點：於 109 年 4 月 20 日（星期一）前辦理完

竣，由選務作業中心選擇適當日期及地點報本會備查。 

3、 講習課程：課程內容主要包含投開票及統計作業實務、

選舉法規實務等。 

四、 本案講習計畫經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將函送大溪區選務作

業中心參照辦理。 

五、 檢附本次缺額補選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計畫（草案）1份。 

辦  法：本案經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函送本市大溪區選務作業中心

參照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陸、臨時動議：無。 

柒、主席結論：略。 

捌、散會： 

  中華民國 109年 3月 17日(星期二)下午 2時 40分。 


